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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9月18日（周

五）以通讯表决和现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2015年9月8日按《公司

章程》规定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

董事共计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

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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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9月18日在公

司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2015年9月8日按《公司章程》规定以书面送达或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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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佰利联” ）于2015年9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就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事

宜公告如下：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佰利联（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利联（香港）” ）提供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综合贸易融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调整境内外贷款结构，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有效推进公司进出口业务的发展。 公司拟向全

资子公司佰利联（香港）提供总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的综合贸易融资担保，额度内可循环滚

动操作，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

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佰利联（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9

月

16

日

注册地点 香港

法定代表人 谭瑞清

注册资本

100

万港币

经营范围

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对外投资、国际市场合作开发以及政府允许的其

他业务

与母公司

关系

佰利联（香港）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佰利联（香港）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上半年

总资产

260,337,199.56

净资产

3,633,214.41

营业收入

310,707,868.87

营业利润

3,771,198.80

净利润

3,285,524.70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佰利联（香港）拟向境外银行申请办理贸易融资业务，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不超过2亿

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下属子公司业

务发展的需要及其长远发展。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资金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3,327.66万元，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15.0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为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2005]120�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七、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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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9月17日—2015年9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7日下午15：00至2015年9月18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郝晓晖先生

6、会议的合法合规性：2015年8月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66人， 代表股份数量272,112,2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16,800,000股的65.2861%。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4人，代表股份数量202,288,27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416,800,000股的48.5337%；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52人，代表股份数量

69,823,9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16,800,000股的16.7524� %；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2人，代表股份数量84,425,98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416,800,000股的20.255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2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9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此项议案需逐项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4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5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7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3、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4、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5、《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6、《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7、《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8、《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之利润补偿补充协议>的

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关于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此项议

案需逐项审议）

9.1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人民币207,68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337,142,857股

此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116,149,423� � � � � � � �股。

表决结果：同意155,962,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9.2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31,95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普通股股票214,204,545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3北京泰生鸿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人民币80,08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130,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4云南德勤贸易有限公司以人民币61,60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普

通股股票100,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5兴业财富—兴隆17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人民币55,674.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90,379,87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6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民币43,12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普通股股票70,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7兴业财富—兴隆18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人民币24,64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40,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8青岛有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18,48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30,000,000股

此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47,054,268股。

表决结果：同意225,057,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3,6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9青岛丰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3,696.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6,000,000股

此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8,163,537股。

表决结果：同意263,948,6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76,262,44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10君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人民币3,08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A股普通股股票5,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0、关于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1、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龙跃投资免于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4、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张圣怀律师、陈志伟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张圣怀律师、陈志伟律师出席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15年9月2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5年9月18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郝晓晖先生主持。

3、2015年9月17日—2015年9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7日下午15：00至2015年9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66人，代表股份数量272,112,2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16,800,000股的65.2861%。 其中：（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人共14人， 代表股份数量202,288,27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416,800,000股的48.5337%；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52人， 代表股份数量69,

823,9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16,800,000股的16.7524�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共62人，代表股份数量84,425,9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16,800,000股的20.2558%。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2�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3� �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议案4�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议案5�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6�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补充协议》的议案

议案7�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议案8�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之利润补偿补充协

议》的议案

议案9� �关于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10� � �关于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11�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龙跃投资免于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议案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14� � �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

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

的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并当场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3、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2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9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此项议案需逐项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4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5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7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2.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3、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4、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5、《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6、《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7、《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8、《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之利润补偿补充协议>的

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关于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此项议

案需逐项审议）

9.1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人民币207,68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337,142,857股

此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116,149,423股。

表决结果：同意155,962,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

9.2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31,95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普通股股票214,204,545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3北京泰生鸿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人民币80,08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130,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4云南德勤贸易有限公司以人民币61,60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普

通股股票100,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5兴业财富—兴隆17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人民币55,674.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90,379,87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6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人民币43,12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普通股股票70,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7兴业财富—兴隆18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人民币24,64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40,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8青岛有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18,48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30,000,000股

此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47,054,268股。

表决结果：同意225,057,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3,6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9青岛丰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人民币3,696.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6,000,000股

此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8,163,537股。

表决结果：同意263,948,6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76,262,44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9.10君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人民币3,080.00万元的价款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A股普通股股票5,000,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0、关于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1、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龙跃投资免于向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171,367,22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744,9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14、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112,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84,425,880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张圣怀

张圣怀 陈志伟

201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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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7�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15-08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新时达，证券代码：002527）自2015年6月15日开市

起停牌。 2015年6月1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6）。

2015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6月20日、2015年6月27日、2015年7月4日、2015年7

月18日、2015年7月25日、2015年8月1日、2015年8月8日、2015年8月18日、2015年8月22日、2015年8月29日和

2015年9月9日,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8、公告编

号：临2015-049、公告编号：临2015-050、公告编号：临2015-055、公告编号：临2015-057、公告编号：临

2015-058、公告编号：临2015-061、公告编号：临2015-063、公告编号：临2015-064、公司编号：2015-068和

公告编号：2015-073）。 2015年7月11日和2015年8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暨

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5-054） 和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62）。

2015年9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内容已于2015年9月

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文件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

件披露列入事后审核范围。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深交所仍在对公司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

审核。 公司股票将在深交所完成事后审核且公司按照深交所审核意见披露相关修订公告后复牌，预计停牌

时间自重组预案披露之日（即2015年9月 11日）起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8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09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310328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大刚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欧庆铃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大刚

任职日期

2015

年

09

月

18

日

证券从业年限

11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1

年

过往从业经历

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于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安信证券研究所。

2011

年加入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节能环保研究组组长，高级

研究员， 现任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1156

申万菱信新能

源汽车主题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

05

月

07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

/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